
南发改审〔2024〕2 号

连南瑶族自治县发展改革工信和科技商务局
关于广东省连南产业园标准厂房建设项目

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

连南瑶族自治县公共资产管理中心:

报来《关于申请审批广东省连南产业园标准厂房建设项目可

行性研究报告的函》及有关材料收悉。根据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国

务院令第 712 号）有关规定，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根据县委常委会会议纪要（十四届〔2024〕36 号）审

议《广东省连南产业园标准厂房建设工作方案》的决定，原则同

意广东省连南产业园标准厂房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（投资项

目代码：2409-441826-04-01-707045）。

二、建设地点：连南产业园东区（金光片区）A7 地块。

三、建设规模和内容：项目占地面积约 24724.08 平方米，

总建筑面积约 34132 平方米，主要建设 1栋 4层的研发生产大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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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4栋5层的生产车间、大重型货车装卸货平台，消防设施设备、

厂区道路、供水、强弱电房、绿化等相关功能性基础配套设施。

四、投资规模和资金筹措：项目总投资为 8570万元，其中：

建筑安装工程费6799.96万元，工程建设其它费用1362.04万元，

预备费408万元。资金来源：以申报中央预算内投资、中央投资、

上级补助资金、债券资金、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专项资金（促进

少数民族地区发展）等国家及省的各类资金，不足部分由项目单

位自筹或本级财政配套解决。

五、项目建设工期 4年，计划 2024 年 12 月动工，至 2028

年 11 月竣工。

六、建设单位：连南瑶族自治县公共资产管理中心。项目建

设单位要严格遵守招标投标法有关规定，认真组织项目招标工

作。

七、项目单位应当通过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如实报送

项目开工建设、建设进度、竣工的基本信息，并按照国家有关规

定加强项目档案管理，将项目审批和实施过程中的有关文件、资

料存档备查。

八、请据此开展下一步工作，并及时履行项目概算相关审批

流程。

九、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见附件。



（此页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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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9 月 6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县纪委监委、寨岗镇政府、县财政局、县审计局、市生

态环境局连南分局、县住建局、县自然资源、县水利局、县气

象局、县产业园区事务中心、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。



附件

连南瑶族自治县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

广东省连南产业园标准厂房建设项目

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

招标方

式
全部

招标

部分

招标

自行

招标

委托

招标

公开

招标

邀请

招标

勘 察 核准

设 计 核准 核准 核准

建筑工程 核准 核准 核准

安装工程

监 理 核准 核准 核准

主要设备

重要材料

其 他 核准

审核部门核准意见说明：

根据《广东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〉办法》的

规定，对该项目的招标核准意见如下：

1.核准该项目设计、建筑工程、监理采用全部委托公开招标，

勘察和其他不采用招标方式。

2.请按照规定在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

（www.gdzbtb.gov.cn）发布有关招标投标信息。

审核部门盖章

2024 年 9 月 6 日

附注：审批部门在空格注明“核准”或者“不予核准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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